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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80247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61號

承辦單位：特殊教育科

承辦人：張思漢

電話：7995678#3081

電子信箱：a3900084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3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特字第10631711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教師參加106年度自造教育相關師資培育研習請

假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培育高雄Maker創意人才，推廣校園自造教育，鼓勵學

生動手做、展創意，實踐自造者精神，及發展學校特色課

程，本局特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合作推動106年度自造教育

相關師資培訓課程活動。

二、旨揭活動對學校自造教育執行與推廣有所裨益，請鼓勵有

興趣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相關師培課程由各辦理學校公告

周知，開課學校如下：

(一)國立高雄師範大學（FabLab-NKNU 高師大自造者基地、

國民中小學自造教育輔導中心）。

(二)中山國中（高雄市自造教育示範中心）。

(三)勝利國小（FabLab-NKNU高雄勝利基地）。

(四)文山國小（FabLab-NKNU高雄文山基地）。

(五)鹽埕區忠孝國小（FabLab-NKNU高雄忠孝基地）。

(六)大樹國中（FabLab-NKNU高雄大樹基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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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阿蓮國小（FabLab-NKNU高雄阿蓮基地）。

(八)吉東國小（FabLab-NKNU高雄吉東基地）。

三、教師研習報名方式如下：

(一)FabLab-NKNU高雄各基地開辦課程：請逕至 FabLab-NKN

U 高師大自造者基地網站(http://www.fablab.nknu.ed

u.tw)報名，第一次登入者，請先註冊會員。

(二)輔導中心及示範中心開辦課程：請逕至教育部全國教師

在職進修資訊網(https://www1.inservice.edu.tw)報

名。

四、請學校惠予參加研習教師公假登記(課務自理)，如研習適

逢假日，得於研習後六個月內核實補休(課務自理)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副本：高雄市創造力學習中心、本局高中職教育科、國中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、特殊教

育科 2017-03-20
11:07:52


